
科学技术部文件


国科发资 [ 20 1 5J 69 号

科技部关于组织申报 2015 年度


国家星火计划、火炬计划项目的通知
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(委、局)，新疆生产

建设兵团科技局?国务院各有关部门?各有关单位:

根据"十二五"国家科技计划工作总体部署?为组织好 2015

年度国家星火计划、火炬计划项目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

如下。

一、请各单位在总结历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，按照各计划的

具体申报要求(见附件)，认真做好组织申报工作。

二、 2015 年度国家星火计划、火炬计划通过国家科技计划项

目申报中 I~'( 以下简称"申报中心"域名 ht甲 ://prog工am.ill。现在OV.cnl ) 

实行网上统一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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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站进行注册?具体注册

问 求将梧关审核资料

中心收到资料后?将在 2

核。

己 ?仍用原羊位管

和程码登陆?不需要重新注册。

在接填写申请特料。提据申 写说明吉

确认无 报部门。

(二)中

各地方科技厅{委、局)和自务 [丁登陆申握中山、

;碍站?受 拉材料进行形

文件、 向

时将担推荐的项 。

(二)筑攻材料短与电子数据内容一致。申毅书可从系统中

报材料按要求 )1要序装订。

报中心随时公布最新的申报注意事项及工作在川

。技术支持联系方式如下:

电话 010-88白 9000 (中继线)， 010-51292636 

真 01 108 、能520906 、福出4001 、§面 54002 、 

8865400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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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箱 program@most. cn

三、国家星火计划、火炬计划项目书面申报材料和网上推荐

截止时间为 20 15 年 5 月 22 日 1 7 : 00。申报单位填报项目截止时

间由各项目推荐单位根据实际工作进展情况自行决定。由于报送

时间相对集中 3 请各单位做好组织工作 p 避免网络拥堵。

各单位要加强管理和协调 7 严格把关 p 杜绝项目多渠道、跨

计划重复申报。

特此通知 。

附件1. 2015 年度国家星火计划项目申报要求 

2.2015 年度国家火炬计划项目申报要求

(此件主动公开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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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

2母 15 年度题寒星火计划项目申报翠求 

2台 15 火计划 业、技术示巧、职

派员在村科技创品，

究院、点村中小数:在

企业等创新创业主体的作用?留或科技

果向农村转移?支持接在中小微企韭技术转型升级吉加快农 

p 推动农村科技进步，增强农村发展活力，

造大众妇业、万众创新氛因为仅四化同步?苦和城乡统

供科技支撑。有关要求

、支持重点

进或 的新产品、技术、农 大

?能带动在民创业?

现增收 济 的科技创韭项目。

自寻lJ 5' 期一般为 2 年。

。咱项重点项目可申请中央时政经费创

100 万元 资助。根据科技计却经费管理相关要求，以

旦经费 出科目都需蒋合科技计划是费使用有关

iL飞 Q 和新 不超过 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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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项; 吕和 拉贪项 推

自 出对" 一一口口口 " 业

的人 J 'J 0 

工!t又平安摇 O 为确王 

的

工 1m

(一)推荐要求

度星大计划项吕 技 农村 业进行

求有:

、 和行业发展有关

必 可靠 7 具产业化前景?有利

体现 戈IJ定位特点?不得

理; 

4. 	 非行


、商业和


究

Jt科技园区予以 困地区发展和农 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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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能培识的项目请优 

7. 同一项 通过不同渠道重复申报? 申

。

(二)项目

市、计增单列 因科

技特成员管 和科技特 J)民员农村科技创业'一

办公 ?地方

口目需加盖科 贝 ?如 以由省(…

市)、

写三五织 。

划项

划项 E

书》。各挂

见应写明申报。

中心(悔p://program.most. gov.cnJ )或墨大问

(主技p://ww飞狂sp.org.∞〉 。

(暗)耳关系

1.项目申报咨询电话

技部农村中心:于及民争 010曲 6851由07 、 14065; 科技 

6 … 

时
口
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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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
《
川

扒
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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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西城区三旦河路 54

科技部农村中心星火 处(部辑告台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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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2015 年度国兹大想计如暖吕申撤黯求

、叶吨摇方向

〈一)面上项目。

发展需求?服务行业和

、 x 撑行业和地方重点产业发展的高新技求产业化及其环境建

设项目。面上攻自分为产业化环境建设、产业化幸范两个方 1-..1 

1.产业化

、国家高新技术产企化

计划

业集群

的

技中 级示 力促进中心服务产业集

级科技企业群化器

(含新型解化器和众创空间)、国

机构公共技术服务体系

;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化培学i 、科 应用

的 

2. 产业化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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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新技术产业化示范。支持属于国家鼓励发展的重点振兴产

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，对"转方式、调结构"及地方产业优

化升级有带动和示范效应的高新技术项目?有自主知识产权、推

动产学研结合的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。

科技兴贸示范。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，面向东

盟、中亚、独联体、非洲等新兴市场以及其他国际市场，未来能

形成较强国际竞争力、技术含量高、能够促进我国外贸增长方式

转变和结构调整的科技兴贸出口示范项目。

(二)重大项目。

重大项目是指符合国家重点战略需求，对行业和地方高新技

术产业化发展有较强带动作用的项目。分为创新型产业集群和科

技服务体系两个方向。 

1. 创新型产业集群。

支持国家高新区的创新型产业集群，支持集群企业创新发

展。支持领域包括节能环保产业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、生物产

业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、新能源产业、新材料产业和新能源汽车

产业的企业及产业链配套企业。 

2. 科技服务体系。

支持区域科技服务体系发展，支持研发设计和技术转移、科

技创业支撑、产业促进、人才培训、科技金融等服务平台建设;

支持中国创新服务网络(中国创新驿站)的国家站点、区域站点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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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报条件

〈一)

报单位应是在中华人民共如留境内注册、具有站立法人资

~立 。

申 项目的羊位?应是国家高新区飞 

γ1 

I町 现代服务业 化基地、田家:J<J巨

、固 计划软件产业 、科技兴贸创新基

地内的服务机构。

强科技中分主rL构方向项目的单位?应是国家级示范生产力

丁 

中心、国家级科拉企业膊化器{含新型解化器和众创空间〉、

国家大学科技团、回家技转移示范机构、企业自际化发展机构、

服务机构。

r
ω

化 " 

向项目的单位?应是地方科技部

门 计越重点高新技术企业。

报科技兴贸示范 ?应是地方科技部门重点

的 家大草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;申报的项 E 出

口日出口 5号告万美 /ll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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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创新型产业集群。

申报单位应在经批准开展试点的创新型产业集群内。 

4. 科技服务体系。

申报单位应在经批准开展科技服务体系火炬创新工程试点

地区内的科技中介机构。原则上应是国家级示范生产力促进中心、

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(含新型孵化器和众创空间)、国家大学科

技园、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、企业国际化发展机构以及相关金

融服务机构等。

三、申报组织

(一)面上项目。 

1 产业化环境建设项目通过地方科技厅(委、局)推荐申报。 

2. 产业化示范项目由地方科技厅(委、局)组织专家评审后

择优推荐上报。推荐项目数量原则上不超过本省(区、市) 2014 

年度火炬计划产业化示范项目的立项数 120 0/0 。 

3 产业化环境建设、产业化示范项目是由国务院有关部门管

理的机构承担的?也可通过国务院有关部门科技主管司局申报。

(二)重大项目

1.创新型产业集群项目。

被认定为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试点的国家高新区管理机构

或地市级科技部门负责提出项目建议?组织编写项目申报书和概

算说明书?每个集群各推荐 l 个项目。

一 11 



省级科技部门负责组织本辖区内的项目推荐?审核项目申报

书和概算说明书?并出具推荐函。 

2. 科技服务体系项目 。

被认定为科技服务体系火炬创新工程试点的国家高新区管

理机构或地市级科技部门负责提出项目建议?组织编写项目申报

书和概算说明书，每个单位各推荐 1 个项目 。

省级科技部门负责组织本辖区内的项目推荐?审核项目申报

书和概算说明书?并出具推荐函 。

(三)其他要求

1.同一单位当年度只能申报一项火炬计划项目。同一项目不

得以相同或不同名称重复申报或多头申报其它科技计划。 

2. 正在承担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项目但尚未完成验收的单位

原则上不得申报火炬计划项目。

四、支持方式

(一)面上项目。

产业化环境建设项目 。 择优给予国拨经费支持。项目实施期

限为 l 年。

产业化示范项目。以示范、引导为重点，科技部将与地方科

技行政管理部门合作，提供市场推广、培训11 、国际化、信息化、

宣传等服务。 项目实施期限为 1 年 。

(二)重大项目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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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 项目。 实施周期原黯上为 i 年。

目。项自实掩周到原则上为 1 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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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。其中?报送函报

中划。 

(二〉 自 O

新区 构或地市 门在

陆申报系汕， 项目申报

明书 c 的 :份

(A4 乡民? 为主本)， 册，并 新区 地

市级科 、省级科 门分别加

函如项目申报告、概 书纸

质材料 ?挂荐函报送高新奇 1 1 人j 飞 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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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联系方式及技术咨询


(一)中报受理。


1.科技部高新司。

电话 010-58881560 、 588815650

地址: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乙 15 号(邮编 100862 )。 

2. 科技部火炬中心。

电话 010-88656150 、 88656153 、 88656155 。

地址:北京市三里河二区甲 18 号，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

开发中心综合计划处(邮编 :100045 )。

(二)软件及网上中报咨询。

1.科技部火炬中心电话 010-88656312 。 

2. 科技部信息中心 010-88659000 (中继线)， 51292636 。

科学技术部办公厅 2015 年 3 月 17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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